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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考核办法

为建立和完善促进居民就业创业工作目标管理责任制，促进我区居民就业创业工作深入开展，根据《中山火炬开发区关于进一步推进就业创业和职业技能培训工程的实施办法》的要求，特制定本考核办法。
一、考评对象
区属行政事业单位、各大总（集团）公司及其属下分支机构、社会经济实体企业和各社区。
二、考评内容
（一）区属行政事业单位，配合咨询活动，一年不少于2次；协助人社部门宣传就业创业政策；积极发动所在单位编外人员参加技能培训。
（二）各大总（集团）公司及其属下分支机构（区属公有企业），积极招用大学生、解决大学生就业；配合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工作；举办招聘会活动；积极宣传就业创业政策；培训人才统计工作；每家总（集团）公司至少有2个创业孵化器等。
（三）对我区各社区，以百分制量化考核社区的就业创业工作，并按实得分数计算基础奖励金额。同时，实行目标就业率超额奖，即提升就业率奖励。最终奖励是由基础奖励金额与提升就业率奖励金额相加所得。
1．带股联社社区的奖励基础数分两类，第一类为应就业年龄段人数在5000人以上的社区，包括张家边、联富，基数为6万元，第二类为应就业年龄段人数在5000人以下的社区，包括六和、城东、海滨，基础数为5万元；不带股联社社区奖励基础数也分两类，第一类为居民数较多的中山港社区，基础数为3万元，第二类为居民数较少的博凯社区，基础数为2万元。量化考核总分70分以下的社区不给予奖励；70分(含70分)-80分的按奖励基础数的70%奖励；80分(含80分)-90分的按奖励基础数的80%奖励；90分(含90分)-99分的按奖励基础数的90%奖励；100分的按奖励基础数的100%奖励。
2．提升就业率奖励金额，带股联社社区的居民就业率的目标数为80%以上，在80%的基础上每提高1%奖励2000元；不带股联社社区的居民就业率的目标数为92%以上，在92%的基础上每提高1%奖励2000元。
3．各社区量化考核内容如下：
（1）带股联社的社区目标就业率达80%以上，得20分；不带股联社的社区目标就业率达92%以上，得20分；就业率在目标就业率以下的为0分。如需核减空挂户人员，需提供公安分局加具意见的证明材料。
（2）应届毕业生自毕业后半年内95%以上（含95%）就业创业，得10分；92%以上（含92%）就业创业，得5分；92%以下的不得分。
（3）应届毕业生毕业一年后（次年6月底）上岗巩固率100%，得10分；上岗巩固率99%以上（含99%），得8分；上岗巩固率98%以上（含98%），得5分；上岗巩固率95%以上（含95%），得3分；95%以下的不得分。
（4）居民技能培训任务落实。100%完成的，得20分；落实99%，得15分；落实98%以上，得10分；落实95%以上（含95%），得5分，95%以下的不得分。
（5）有就业意愿居民就业。100%就业的得10分；99%就业，得8分；98%就业，得5分；97%就业，得3分。
注：有就业意愿居民指主动到组织人事办（人社分局）、社区、就业求职网站登记要求就业的居民，且组织人事办（人社分局）、社区就求职者本人能力推荐的岗位在三次（含三次）以上，非本人因素不接受该岗位的。
（6）创业带动就业方面。100%完成任务的得10分；99%完成任务得8分；98%完成任务得5分；97%完成任务得3分。
（7）组织保障宣传工作。有固定的就业专干定期与就业创业部门联系沟通就业创业信息，及时上报资料、配合就业创业政策等宣传工作、召集会议能够准时到会并保持良好的会议纪律、协助管理社区工作坊、并提供可行有效的工作意见等，上述内容每项4分，共20分。
4．各社区计算就业率时，出现空挂户或异地就业人员的，可减除相应人数。
5. 享受本政策补贴的人员，应积极支持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遵守国家法律法规，不组织、不参与违法上访、非法聚会，不组织、不参与堵塞交通、阻碍施工、妨碍征地拆迁等行为。
三、考核方式
考核采用日常动态考核与年终考核检查相结合的办法，主要步骤如下：
1．日常动态考核。由火炬区促进就业创业和职业技能培训工程领导小组根据平时掌握情况、专项检查、调查研究等日常工作，对各责任单位进行动态考核，作为考核的重要依据。
2．自报。各单位促进居民就业创业工作目标的执行情况进行自报，并将自报报表加盖单位公章后书面报送区促进居民就业创业工程工作办公室。
3．实地抽查。火炬区促进就业创业和职业技能培训工程领导小组组成考评抽查组赴各负责单位进行实地抽查。
4．评定。火炬区促进就业创业和职业技能培训工程领导小组通过检查考核，评定出各责任单位的受表彰情况，并提交区党工委、管委会审定。

四、奖惩办法
1．区属行政事业单位、各大总（集团）公司及其属下分支机构完成考核任务的可以参与区一级的评先评优，达到上述用人指标数的且比上年度有一定提升，并对促进本区户籍居民就业创业有突出贡献的单位，给予促进社区居民就业创业先进单位称号。
2．中小微企业能够安置本区户籍人员签订劳动合同并参加社会保险。每年新录用一名本区户籍（集体户除外）应届高校毕业生，且为其参加社会保险，奖励用人单位1000元。
3．各社区按实得计算进行奖励；如量化评分达80分以上的才可以参与区一级的评先评优，给予促进社区居民就业创业先进单位称号。
4．对单位或其班子成员违反党风廉政建设规定、违反计生政策，存在弄虚作假、虚报促进就业创业有关指标任务完成情况的，将按一票否决处理，并通报批评。
五、附则
1．违反国家党风廉政建设有关规定的，实行一票否决制。
2．本考核办法由区促进就业创业和职业技能培训工程领导小组负责解释，从2021年1月1日起执行，有效期3年。





中山火炬开发区促进居民就业创业工作考核评分表

	项目
	计分方法
	分值
	自评分
	考评组评分

	社区居民就业率（25分）
	带股联社社区居民就业就业率80%以上（含80%）
	20分
	　
	　

	
	不带股联社社区居民就业就业率92%以上（含90%）
	20分
	
	

	落实应届毕业生半年内就业    （10分）
	落实应届毕业生半年内95%上岗
	10分
	　
	　

	
	落实应届毕业生半年内92%上岗
	5分
	
	

	应届毕业生    就业巩固     （10分）
	应届毕业生就业巩固率100%
	10分
	　
	　

	
	应届毕业生就业巩固率99%（含99%）
	8分
	
	

	
	应届毕业生就业巩固率98%（含98%）
	5分
	
	

	
	应届毕业生就业巩固率95%（含95%）
	3分
	
	

	居民技能培训 （15分）
	落实任务100%
	20分
	　
	　

	
	落实任务99%
	15分
	
	

	
	落实任务98%
	8分
	
	

	
	落实任务95%
	5分
	
	

	有就业意愿居民实现就业     （10分）
	100%就业的
	10分
	　
	　

	
	99%就业的
	10分
	　
	　

	
	98%就业的
	5分
	　
	　

	
	97%就业的
	3分
	　
	　

	创业带动就业  （10分）
	落实任务100%
	10分
	　
	　

	
	落实任务99%
	8分
	
	

	
	落实任务98%
	5分
	
	

	
	落实任务95%
	3分
	
	

	组织保障      宣传工作      （20分）
	有固定的就业专干跟综联系就业创业工作，并及时上报资料
	5分
	　
	　

	
	配合就业创业政策等宣传工作
	5分
	
	

	
	召集会议能够准时到会并保持良好的会议纪律
	5分
	
	

	
	协助管理社区工作坊
	5分
	
	




